
孔尚任的方志编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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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清初文学家孔尚任编纂过 《平阳府志》《莱州府志》，在方志编纂的具体实践中，孔尚任形成了自

己对方志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方志编纂思想。他认为方志虽然从目的上说与史相近，但体裁上与史相别，所谓

“旨与史合，体与史殊”。在具体编纂思想上，他提出方志编纂宜繁简得当，记载范围应严格控制在一定地域范

围之内，所谓 “系于一地”。在门目设计与编排上，孔尚任最初接受平目体，后期倾向于使用纲目体，且创设了

“兵氛”，提出 “列女”中宜记才女，发展了方志编纂的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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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 （１６４８—１７１８），字聘之，一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
第六十四代孙，清初著名戏曲家。① 孔尚任以 《桃花扇》闻名于世，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

位方志名家，除编修过 《阙里志》外，还纂修过两部名志———康熙 《平阳府志》和康熙 《莱州

府志》。康熙四十六年 （１７０７）年冬，孔尚任受平阳知府刘启之聘，抵达平阳，主纂 《平阳府

志》，始事于丁亥 （１７０７）仲秋，脱稿于次年春。后人对 《平阳府志》评价颇高。民国 《续修

四库全书提要》称赞康熙 《平阳府志》“分载州县，高下了然，具其形势相宜，彼此互见者，必

搜求证据，辨其本末，晰其支派，务使展卷即明”，对学校、古迹的记载也更为详细，较万历四

十三年 （１６１５）傅淑训所纂 《平阳府志》为善。② 康熙五十一年，孔尚任应莱州知府陈谦之聘，

与潍县人刘从贵主持修纂 《莱州府志》。③ 因此，黄苇主编的 《中国地方志辞典》为孔尚任专门

设了词条，称其所编 《平阳府志》 “内容详尽，资料翔实，事以类聚，结构甚佳”④；为康熙

《莱州府志》也设了词条。⑤ 孔尚任的方志思想也相对集中地反映在他为两部府志所撰 《凡例》

与各类目的小序中。不过，对于方志名家孔尚任，其方志思想迄今尚未见到相关讨论，故不揣浅

陋，试述其方志编纂思想，以就教于方家。

一　旨与史合，体与史殊：对方志性质的认识
中国古代学者对方志性质的认识，可以分为三种流派：地理派、历史派、亦史亦地派。地理

派以方志记载以特定地理范围为界为理由，主张方志为地理之书，将方志溯源于 《禹贡》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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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２７８页。
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孔尚任”条，黄山书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７２页。
参见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莱州府志》”条，第１１０页。



秦地理著作；历史派主张方志与正史、传记、谱牒属性相同，不过记载范围广狭有别而已，如清

代学者章学诚认为 “志乃史裁”“志乃史体”；亦史亦地派折衷其说，认为方志既是地理书，又

是历史书。① 相对来说，方志即史的观点，明代以来蔚为大宗。仓修良说：“打开当时 （指明

代）所修方志的序和跋来看，几乎无不是一言以蔽之地说郡县之志就是郡县之史。”② 在孔尚任

修志前不久，康熙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的 《休宁县志》中，卷首黄云企序即说：“志犹史也。”③

因此，孔尚任在讨论方志性质时，基本上是就志与史的关系进行讨论。

孔尚任对方志性质的认识是：地方志虽然与史相近，但却又有根本性的不同。《平阳府志·

凡例》开宗明义地说：“志者，纪事之书也，旨与史合，体与史殊。”他首先肯定地方志是纪事

之书，与历史记载有同样的旨趣和目的。但是，体与史殊又表明地方志与历史记载应该有不同的

体裁。他接着从地方志的源头入手，追问志与史何以分流。他说： “九州之地，唐虞载诸 《禹

贡》，《周礼》列于 《职方》。小史掌邦国志，外史掌四方志，固与太史、内史不相侔矣。”也就

是说，从著述上看，《尚书·禹贡》《周礼·职方》这样的可视为地方志源头的作品并不属正史；

从机构上看，负责邦国志、四方志的小史、外史，也与掌握历史记载的太史、内史不在一个重量

级上。因此，孔尚任得出的结论是：“史自为史，志自为志也。体有一定，无取新奇。”他还对

一些州县志采用正史的体裁进行批评，说：“近见州县志，间有标列名目，高自位置，年表做龙

门，纲目袭紫阳，以郡邑之简编，擅朝廷之法制，僭妄之罪，则吾岂敢！”④ 孔尚任的批评并非

空穴来风。从宋代景定 《建康志》以来，就陆续有一些采用纪、表、志、传等正史体裁的纪传

体志书，到明代大为发展⑤。其所带来的弊病主要有两点：一是为了适应纪、表、志、传的体式

而不得不矫揉造作，例如 “称建置沿革为邑纪，徒务新奇，殊乖正名之义”⑥；二是有时采取世

家的体裁来记载人物，如汪尚宁所修嘉靖 《徽州府志》中的 “人物之冠以朱子世家”，识者即以

为 “朱子虽一代贤者，岂可僭用孔子之例”⑦。孔尚任对其 “僭妄”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作为孔子裔孙的孔尚任，在见到有些志书采用世家之体来记载别的先贤，难免更觉对孔子是一种僭

越，因此他反对方志 “僭用”正史体例，或者也有这方面防微杜渐的用意。

从根本上说，孔尚任主张地方志是一种独立于历史记述之外的体裁。它虽然是一种纪事之书，

所谓 “旨与史合”，但却又不采纳史之体裁。应该说，方志接近于史但与史又有根本性区别的认识，

在其之前及同时期的人物中也有体现。明人王樵序万历 《镇江府志》云：“记传表志，乃国史之

体。然既以志名，则纪表列传皆非所宜施于郡国也。”王樵认为国史与郡国之志在体裁上有根本区

别。⑧ 清初施闰章、程大夏以及之后的乾隆 《无锡县志》的纂修者，也持相近的观点。⑨ 这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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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种志书的代表性作品有胡缵宗 《安庆府志》、张时彻 《宁波府志》、童承叙 《沔阳

志》、李元芳 《岳州府志》、程嗣功 《应天府志》、张宁 《江都县志》、冯继科 《建阳县志》、袁文新 《凤阳

新书》等。参见黄苇：《方志学》，第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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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嘉靖 《徽州府志》”条，第６册，第１２２０页。
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第２８１页。
参见黄苇：《方志学》，第２９０页。



方志性质的判断，今天看更有说服力。自唐代图经之后，方志在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借鉴了

史学的方法，从而摆脱地理书的限制，却也不复在史的范围之内。民国学者在 《续修四库全书

提要》中即宣称：“志出于史，而与史殊科。”① 千余年的发展，使得地方志已发展成为独立的、

有自己主旨和方法的记事体裁。

二　繁简得宜、系乎一境：对方志编纂的认识
除了对方志性质有深刻的认识之外，孔尚任基于修撰 《平阳府志》《莱州府志》的经验，对

于如何修好一部志书 （尤其是府志）也有其具体的认识。在修志过程中，孔尚任对方志的凡例

仔细斟酌，确定了重要的记叙原则。其对于方志应该如何繁简得宜的论述、对方志记述范围的设

定，以及如何利用方志来强调对正统性的维系等，都是重要的方志编纂思想。

孔尚任提出，方志贵在繁简得宜。就像优秀的史书一样，如何在繁简之间做到合理把握，是

方志编纂的难点，对于府志编修更是如此。孔尚任主修过两部府志，对府志的特殊性有深刻认

识。“府志难于省志与州县志。盖省志宜简，州县志宜详。府志折衷其间，详简各适，所以难

也。”② 他认为与州县志、通志相比，府志繁简最难把握。对于生活于清初的孔尚任来说，提到

州县志宜繁，这样的认识是可贵的。明代方志编纂的风尚是一味讲究简约与文采，像康海 《武

功县志》等作品，今天看来都因为过于简约而失去其保存地方史料的价值，在明代却被视为名

志。不过，如何才能做到府志的繁简得当呢？孔尚任在编纂 《平阳府志》时，于繁简方面的总

指导思想是：“凡人与事关系地方者，考辨不厌精详。若勋业著于旗常，鸿文传于艺苑，世有耳

目，习见熟闻，无侈繁多，既 （概）不登载。”③ 这是主张，凡跟所要记叙地方的人和事相关

者，记载可以不厌其繁；而人们在史传中习见的勋业鸿文，如果与所记叙地方的人、事并不密切

相关，就一概不予登载。孔尚任在 《凡例》中是这么说的，在府志的记载中也随处可以看到这

种思想的贯彻与执行。例如，在记载祥异的时候，孔尚任说： “休咎之验，或系天下，或系一

境。系乎天下，郡不得而祥也；系乎一境，守境者其敢略诸？”④ 这就是说，一种祥瑞或者灾异，

可能是全国性的，也可能是这个地方独有的。如果是全国性的，就不应该成为地方志里所记载的

内容，如果是唯独发生在所记述的地方，就不可以省略不记。在谈及 《平阳府志》的艺文之目

时，他说：“古今文章之大且多，无如平阳。典谟尚已，龙门创纪传之体，涑水开纲目之先，景

纯音注，发挥经籍。书虽成于郡人，而义不专系乎郡，故郡亦不得而私之。”⑤ 他谈到平阳府在

历史上有非常著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如司马迁、司马光、郭璞。但是，司马迁的 《史记》、司

马光的 《资治通鉴》、郭璞对 《尔雅》等书的音注，虽然是平阳府境内人物的作品，却不宜在府

志艺文中加以强调。

孔尚任进一步强调，方志须记载其与地方有关系者。方志毕竟是地方之史，应严格将记载范

围界限为与地方有关系的人与事。在明清方志中，有不少将记载范围任意扩大的现象，如驻节于

此但管辖围不限于此的官员通常会收录到当地方志中。孔尚任对此表示反对。他提出在职官、政

绩部分的记载，要严守 “凡人与事关系地方者”的原则，强调只记载 “守臣”。例如，在涉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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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平阳府志·凡例》，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４册，第２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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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部分的凡例中，孔尚任说：“旧志守道、盐院、运司、武职、府属、司狱、仓驿等官，州县教

官佐二，俱不载，仍之。”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府属以下的职官仍然是属于与地方人事相关的，

按理应当记载，只是考虑到人员太多、太过烦杂苛细，所以不载。守道、盐院、运司等官，其实

跟平阳府没有直接的关系，即并非一府之官，只因为恰巧驻节于平阳府而已，所以不加记载。孔

尚任在 《平阳府志》政绩部分的 《凡例》中则说：“政绩以守臣为主。唐虞三代帝臣、王佐萃于

平阳，春秋、战国不乏名卿大夫，要非守土之官，如今之京师大僚，不可谓顺天名宦也。”② 他

认为，山西在古代地位非常重要，有不少公卿大夫驻节于此。但是，他们就像在京城做官的大臣

一样，是京城大僚，而不是顺天府一府之官，他们的政绩不应记入府志之中。不过，如果那些公

卿大臣确实 “勋泽于地方”，即 “纪事实于简牍，另系于后，不相紊也”③。不将其杂于名宦之

内，而又不忽其所为有益于地方之事，这样的处理是讲究史法的。

繁简得宜，系乎一境之外，孔尚任赋予了方志一定的思想性。正如黄苇在 《方志学》一书

中强调的，方志编纂着眼于记录一个地区全面系统的情况，但 “也有思想性，有一定的指导思

想”④。这对于古今方志修纂而言都是一样的。作为封建时代的士人，孔尚任则认为方志也应该成

为正统史观的载体，方志编纂应该体现褒贬。在孔尚任的修志过程中，他的正统史观也始终得以贯

彻。例如，他主张方志记载中应恢复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建安年号以及明初建文帝的建文年号。他

说：“曹操专权自恣，窃弄神器，犹然汉相也。其用兵四方，皆挟天子之声灵。至曹丕僭据，方得

称魏。后世不察，凡仕建安时者皆系以魏，岂非误与？悉改正之。洪武自三十年至三十五年，本建

文年号，靖难既篡其位，复革其号。孝子慈孙不能为之掩饰，今何必仍然也。故职官选举，在此

四年内改归建文。”⑤ 虽然孔尚任强调他所做的只是恢复史实，但是从论述中使用的 “专权”

“篡”等字眼，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强调史实背后的褒贬之意，史实不过是褒贬的依托而已。

三　类目的增设与编排：对方志门目的认识
方志理论以及方志编纂的思想，最终要通过志目的设置或增删来体现。孔尚任在方志修撰中

很注意通过增设门类来突出地方特点。例如，在编纂 《平阳府志》时，孔尚任为 《平阳府志》

创设 “兵氛”一门，附在 “祥异”之后。他提出自己创设此目的理由说：“兵氛，各志俱无。河

中用武之地，势在必争。自秦汉以来，据二十一史，融会贯通，俱载全文，附于祥异之后。闯

贼、姜逆之变，为害最烈，州县之志有详有略，订明于后，以为考古者之鉴焉。”⑥ 用孔尚任的

话来说，“兵氛”一目的设置，在之前的方志中是从未有过的。之所以增设这一门目，是因为平

阳府所在的地理位置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长期以来屡有重要的战事发生，而最近的战事即李

自成之过境与姜砡之乱。因此，对于清初平阳府的地方志而言，兵氛一目的设置，既有重视以往

河中为用武之地的历史特点，也有详载近代影响最烈的历史事件的现实需要。在修撰 《莱州府

志》时，孔尚任认识到莱州是明代以来的海防前线，因而十分突出其兵防的位置，并且独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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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孔尚任：《平阳府志·凡例》，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４册，第２４１３页。
孔尚任：《平阳府志·凡例》，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４册，第２４１３页。
孔尚任：《平阳府志·凡例》，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４册，第２４１３页。
黄苇：《方志学》，第２８３页。
孔尚任：《平阳府志·凡例》，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４册，第２４１４页。
孔尚任：《平阳府志·凡例》，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４册，第２４１５页。



为一纲，详加记载。① 当然，兵防是康熙年间许多志书常设的类目，例如在徽州府休宁县，康熙

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修成的 《休宁县志》亦曾设过 “兵防”。这样的类目大量出现于清初，可能

与明末清初战事频发有一定关系。相对而言，“兵防”之外，《莱州府志》卷３的 “海运”②，更

能反映莱州府作为明代登莱前线向辽东运送物资的重要性。

除了增设门目之外，孔尚任也发展了地方志一些固有类目的内涵。对于地方志常见的一些类

目，孔尚任对其记载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例如，明清方志中基本上都会有 “列女”之目，

以记载历代当地的节烈女子。然而，孔尚任认为，列女门目之下，不仅可以记载节妇烈女，还可

以记录当地的才女。他说： “古者闺门之内，习古训，识道理，钟礼郝法，类皆有士君子之行

焉。彤史所传，不专以节也。女以节显，此亦大可悲也。”因此，在 《平阳府志》的列女部分，

就记载了唐平阳公主的军功。③ 值得重视的是孔尚任 “女以节显，此亦大可悲也”一语。这句

话很能体现孔尚任对于封建礼法的负面效果的认识。列女传不要只记守节的女性，还要记载才

女，这样的思想的出现可能出于两种背景：一是孔尚任对于 “节”的不以为然，二是晚明以来

才女文化的影响。读孔尚任 《污池水》一诗中对寡嫂、幼叔因为爱情而共沉于水殉情的同情④，

就知道他对封建礼仪中对贞节的过度强调不以为然。晚明以降的才女文化，也改变了不少士人对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解，开始接受和认可才女。因此，通过对一个固有门目作不同的理解，孔尚

任拓展了这一类目的内涵与外延。

在既不增设门目也不调整门目记载内容的情况下，门目编排其实是可以贯彻编纂者的方志编

纂思想的。例如，针对有些地方志将 “学校”之目置于 “公署”纲下，孔尚任就明确地表示反

对。这或许有他作为孔子后裔对学校尤其珍重的原因。孔尚任在 《平阳府志·序》中说：“学校

之设遍天下，规模制作尚有定式，其在平阳犹他郡也，其在属邑犹郡治也。以其为教化所自兴，

人材所从出，故不敢溷之一切官廨中，别为一帙，以明治之所重有在乎斯。”⑤ 把那种将学校载

于公署之下，与一切官廨相杂的状况称之为 “溷”，能看出他对于这种做法的反感。当然，在门

目的总体编排上，孔尚任经历了一个从接受平目式到重视纲目式的发展。在编 《平阳府志》时，

孔尚任采用的是平目体。这可能是清初修志普遍接受的一种编排方式。清初方志修纂，多以贾汉

复顺治 《河南通志》为式，而 《河南通志》正是采取了平目体，即平行地分为圣制、舆图、沿

革、星野、疆域、山川、城池、礼乐、兵制、河防、水利、封建、田赋、户口、漕运、盐课、邮

传、风俗、物产、职官、公署、仓廪、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寺观、古迹、帝王、名宦、人

物、理学、儒林、忠烈、孝义、文苑、隐逸、列女、流寓、仙释、方技、艺文、辨疑 ４３目。⑥
然而，到修 《莱州府志》时，孔尚任则更强调方志编纂门类排列要讲究规律、要有统绪。他开始

认为，那种胪列的平行的志目编排不一定合适，最好是有一定的分类，而一旦作出分类，为了防止

各目之间的相杂与混乱，最好采用纲目体。孔尚任在编纂 《莱州府志》时对莱州府旧志的志目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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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莱州府志》”条，第１１０页。
朱士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第２７８页。
参见孔尚任：《平阳府志》卷２６《列女》，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４册，第２４８１—
２４８２页。
参见孔尚任：《湖海集》，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２册，第９５１页。
孔尚任：《平阳府志·凡例》，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４册，第２４３３页。
参见黄苇：《中国地方志辞典》，“顺治 《河南通志》”条，第１０２页；仓修良：《方志学通论》，第２９２页。



有不少批评。他所批评的旧志，大概是指明万历年间龙文明所修 《莱州府志》。① 孔尚任批评说：

“旧志分八卷，有目无纲。而所谓目者，又多参错。如 ‘封建’‘职官’乃在 ‘星野’‘疆域’之

前，是未有郡而先设官矣。如 ‘城池’ ‘宫室’与 ‘选举’ ‘人物’相杂，‘封赠’ ‘将材’，与

‘兵防’‘屯田’相杂，‘忠义’‘仙释’与 ‘古迹’‘陵墓’相杂。既不分门，又不从类，随意编

录，殊乖体裁。”因此，为了避免相杂、混乱、前后无序的情况，孔尚任新修的 《莱州府志》“分

为十二纲，每纲一卷，纲举目张，各从其类，庶便检阅”②。在这种纲目体编排原则的指导下，孔

尚任的 《莱州府志》分１２纲，分别是方舆志、建置志、赋役志、学校志、兵防志、封建志、职
官志、名宦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闻见志。③ 孔尚任自称其采用纲目体，也是是受别的

志书影响，尤其是莱州府下高密、昌邑两部县志的影响：“属县诸志，止高密、昌邑二志有纲有

目。……今效其纲目而别分门类。”④ 可以想见，孔尚任在其方志编纂过程中既鉴旧志之失，又

借鉴同时代其他志书的长处，所以才能成就两部优秀的府志———康熙 《平阳府志》《莱州府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本文责编：周　



全

（同治）《瑞州府志》重印发行
　　２０１９年１月，高安市史志办公室编辑的 （同治）《瑞州府志》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次刊印，以江西省图书馆所藏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刻本 《瑞州府志》为底本，这也是保存最

完整的一个版本。

（同治）《瑞州府志》由瑞州知府黄廷金主修，共２４卷，分卷首、地理、建置、食货、学校、
武备、佚官、选举、人物、艺文、杂类，该志较前代府志篇幅更为宏大，内容更为详实，体例更为

完备，保存了同治年间瑞州府和下辖的高安、上高、宜丰３县的大量地方史料。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
了瑞州府志所辖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风俗、地理、人物等各方面情况，既有人文史料，

又有自然资料，其内容大多为史书所不载，可参史之误，补史之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很高的研

究鉴赏价值，有利于读者了解高安、宜丰、上高３县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高安市史志办公室对原底本中出现的漏字、缺字、模糊字，加以考证、补充，出现的缺页，

则外出查找资料复印，以方便读者阅读、使用。

（来源：高安市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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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万历 《莱州府志》采取平目体，其 “体例以 《史记》为准，卷首附凡例、考异，下为星野图、府城图

等，次为沿革表、封建表、职官表，星野、疆域、形势、山川、城池、公署、乡社、户口、田赋、徭役、

马政考、风俗、物产、学校、祀典、选举、封赠、兵防、屯田、将材、桥梁、驿传、铺舍、宫室、市集、

堤堰、储恤、帝迹、贤哲、宦迹、名臣、人物、忠义、孝友、儒林、文学、武功、隐逸、善行、侨寓、列

女、方技、古迹、坟墓、寺观、仙释、灾祥、外传、志异、传疑、大事记、典籍、艺文等目”。参见 《续修

四库全书提要》，“莱州府志八卷”条，第７册，第２０３１页。
孔尚任：《莱州府志·凡例》，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４册，第２５１７页。
参见孔尚任：《莱州府志·目录》，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４册，第２５２０—２５２１页。
孔尚任：《莱州府志·凡例》，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４册，第２５１８页。


